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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党建理论研究工作的意见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门：

为了推进我校的党建理论研究工作，经党委研究决定，特提出如下意见：

1、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加强我校党建理论研究工作，对指导学习过程，总结学习成果，推动党建工作，提高我校党建的科学化水平，促进我校的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与“江苏省学校党建研究会”及“江苏省学校党建研究中心”的成立相匹配，我校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和党委各部门，都要把党建理论研究作为关乎全局和长远的重要工作提升到议事日程，作为大事来抓。此项工作我校实行书记、部长负责制。

 3、我校党建理论研究的牵头单位为三江学院党委组织部。其主要职责是：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贯彻“江苏省学校党建研究会”及“江苏省学校党建研究中心”的文件精神，制定党建理论研究计划，组织召开校级党建理论研讨会，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指导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建理论研究工作，为党建理论研究成果评奖、发表和向实践的转化创造条件。

4、各总支、直属支部和党委各部门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学校党建理论研究的统一部署，把党建理论的学习与本单位、本部门党建工作的实践密切结合，组织好各单位、各部门的党建理论研究，并向学校推荐优秀的党建理论研究成果。

5、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委各部门，尤其是书记、副书记和主要领导要为全校党建理论研究的工作开展做表率，树榜样。带头开展党建理论研究，带头出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带头指导所属党务工作者开展党建理论研究。各单位、各部门每年都应有相应的成果向学校推荐。每学年向学校推荐党建理论文章的截止日为三月底。
6、我校党建理论研讨会在各单位、各部门推荐的基础上，每学年举行一次。由三江学院党委组织部组织专家评定优秀论文，确定校党建理论研讨会交流成果。

7、为了保证我校党建理论研究的水准，锻炼党建理论研究队伍，提高理论成果发表和转化的效率，所有向校级党建理论研讨会推荐的成果，都必须符合《三江学院学报》的投稿标准，以电子稿和纸质稿双重形式上报三江学院党委组织部。

8、党建理论研究工作是学校二级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学年内凡获得校级、省级、国家级优秀党建论文奖，分别在二级目标管理附加分中适当加分，以资奖励。对在省级、国家级报刊发表党的建理论研究文章，经认定后，由学校各颁发奖金500元和1000元。
9、各单位要将党建和党建理论研究的经费列入二级目标管理的预算，以保证我校党建和党建理论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

10、本规定由三江学院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试行，2011-2012学年起列入考核。

                        中共三江学院委员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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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PAGE  
3
—  —


_1362907177.unknown

